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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3、200413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B         公告编号：2016-064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蓝思科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具体合作协议的签署及实施尚

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光电”或“公司”）近日与蓝

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思科技”）签署了《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

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研发合作、产业整合、市场拓展、信

息交流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等事宜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情况如

下： 

一、战略合作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1、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周群飞 

注册地址：湖南省浏阳生物医药园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与销售光学镜片，玻璃制品，金属配件，TFT-LCD、

PDP、OLED、FED平板显示屏，3D显示屏及显示屏材料，触控开关面板及模组（涉

及审批及许可经营的凭批准文件及许可证经营）。  

2、公司与蓝思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平板显示以及包括蓝宝石玻璃、石墨烯在内的其他新兴产

业的发展，壮大公司在相关产业板块的实力，公司有意寻求在相关领域拥有优质

技术、产业及市场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展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公司平板显示

以及其他新兴产业发展的机会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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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思科技是一家以研发、生产、销售高端视窗触控防护玻璃面板、触控模组

及视窗触控防护新材料为主的上市公司，是国内外第一家将玻璃的冷磨、热溶、

热压、真空镀膜、丝网印刷等整合于一体的企业，具备从专用模具开发设计、专

用生产设备研制开发、专用产品快速研发和规模生产的能力，工艺、技术、规模

一直稳居国际领先地位。 

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公司与蓝思科技经过友好协商，决定在研发合作、产

业整合、市场拓展、信息交流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 

(一)合作宗旨 

根据国家各级政府对《中国制造 2025》相关重点产业的大力扶持，借助当前

发展包括高铝盖板玻璃、蓝宝石玻璃和石墨烯在内的显示材料产业的最佳市场时

机，充分发挥双方各自在光电显示及新材料方面的研发、市场、渠道和信息优势，

共同努力为扩大双方优势、拓展资源渠道、开发新产品、树立中国光电显示新材

料、新产品的民族品牌而努力。 

（二）合作原则 

双方合作原则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合作发展”。 

（三）合作内容 

1、研发合作。双方共同在包括高铝盖板玻璃、蓝宝石玻璃、石墨烯基柔性

显示屏在内的光电显示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层面开展技术研发、技术创新合作以及

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推广，双方共同协商研发合作方向和目标，制订研发计划，

有序推进各项合作内容。 

2、产业化整合和市场拓展。公司依托石墨烯基柔性显示屏、“王者熊猫”

盖板玻璃在内的先进柔性显示材料技术以及蓝宝石材料应用技术与蓝思科技进

行充分合作，共同拓展柔性显示及蓝宝石材料在新兴领域的应用市场。双方依托

现有成熟的市场渠道及客户优势，积极导入柔性显示材料及蓝宝石光电显示产业

和技术，实现市场扩展和优势互补。蓝思科技同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东旭光

电高铝盖板玻璃、蓝宝石玻璃以及石墨烯基柔性显示屏等产品认证和导入。 

3、投资合作。双方同意在合适时机以合适方式互相参股对方，支持对方产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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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业信息交流。双方对于涉及合作范围内的各项技术、产业、市场和项

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予以充分交流，共同筛选合适的合作项目和技术，推进

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上述合作事项具体合作事宜，双方另行协商、签署协议。 

三、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将有助于公司与蓝思科技确立战略协作关系，充分

利用蓝思科技在光电显示及新材料方面的研发、市场、渠道和信息等资源优势，

向蓝思科技市场和客户导入柔性显示材料及蓝宝石光电显示产业和技术，加速公

司在高端光电显示材料、石墨烯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及应用推广，帮助

公司实现市场扩展。 

光电显示新材料、新产品从完成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市场拓展，需要经过长期

的发展过程，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构成实质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具体合作协议的签署及时

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以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信息为准，同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2日        


	一、战略合作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二、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国家各级政府对《中国制造2025》相关重点产业的大力扶持，借助当前发展包括高铝盖板玻璃、蓝宝石玻璃和石墨烯在内的显示材料产业的最佳市场时机，充分发挥双方各自在光电显示及新材料方面的研发、市场、渠道和信息优势，共同努力为扩大双方优势、拓展资源渠道、开发新产品、树立中国光电显示新材料、新产品的民族品牌而努力。
	双方合作原则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合作发展”。
	1、研发合作。双方共同在包括高铝盖板玻璃、蓝宝石玻璃、石墨烯基柔性显示屏在内的光电显示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层面开展技术研发、技术创新合作以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推广，双方共同协商研发合作方向和目标，制订研发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合作内容。
	2、产业化整合和市场拓展。公司依托石墨烯基柔性显示屏、“王者熊猫”盖板玻璃在内的先进柔性显示材料技术以及蓝宝石材料应用技术与蓝思科技进行充分合作，共同拓展柔性显示及蓝宝石材料在新兴领域的应用市场。双方依托现有成熟的市场渠道及客户优势，积极导入柔性显示材料及蓝宝石光电显示产业和技术，实现市场扩展和优势互补。蓝思科技同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东旭光电高铝盖板玻璃、蓝宝石玻璃以及石墨烯基柔性显示屏等产品认证和导入。
	3、投资合作。双方同意在合适时机以合适方式互相参股对方，支持对方产业发展。
	4、产业信息交流。双方对于涉及合作范围内的各项技术、产业、市场和项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予以充分交流，共同筛选合适的合作项目和技术，推进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上述合作事项具体合作事宜，双方另行协商、签署协议。
	三、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光电显示新材料、新产品从完成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市场拓展，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构成实质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